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號

抗  告  人  甲Ｏ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乙Ｏ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陳威智律師

相  對  人  丙Ｏ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

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229號第一審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即原審相對人丙ＯＯ之二姐甲ＯＯ抗告意旨略以：相

對人乙ＯＯ與抗告人均為相對人丙ＯＯ之手足，而丙ＯＯ於

民國60餘年起居住於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祥和社區（下稱玉

里醫院），乙ＯＯ與抗告人作為社工聯繫之窗口。乙ＯＯ曾

於10餘年前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並要求丙ＯＯ之社工准

許乙ＯＯ動用丙ＯＯ帳戶内之款項，其理由為為丙ＯＯ購買

保健食品，但此舉遭到社工之拒絕，此後再未曾前往探視丙

ＯＯ，直至提出本件之聲請，因此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

生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其次，乙ＯＯ因積欠

玉山商業銀行債務，經玉山商業銀行對乙ＯＯ提出強制執行

之聲請，並查封乙ＯＯ所有坐落於○○市○○區○○段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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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地○○○○○號碼○○市○○區○○街0巷0○

0號房屋之應有部分，則乙ＯＯ因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

務，自不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

債務之事務。丙ＯＯ之現任社工係於112年7月後接任處理丙

ＯＯ之事宜，並不知悉先前之情況；另乙ＯＯ係於112年12

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原裁

定意旨記載乙ＯＯ長期處理丙ＯＯ之事務並非事實，其進而

據之准予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即屬違誤。爰請求廢

棄原裁定，駁回乙ＯＯ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乙ＯＯ答辯略以：

(一)丙ＯＯ因患有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自65年入住玉里醫院

長期安置後，其事務主要是由兄長丁ＯＯ負責聯繫、處理，

嗣因丁ＯＯ於96年初因大腸癌病逝，臨終前向乙ＯＯ表示擔

心丙ＯＯ無人照顧，乙ＯＯ允諾承擔照顧丙ＯＯ的責任，其

後丙ＯＯ的照護事宜便由乙ＯＯ負責處理並與玉里醫院聯

繫，因此玉里醫院每年舉辦家屬座談會或分區懇親會，其邀

請函都是寄送予乙ＯＯ，多年來乙ＯＯ每年至少一次前往花

蓮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印象中係於105年之後始因健康因

素無法長途坐車及COVID-19疫情而中斷），以及參加玉里醫

院於臺北舉辦之分區懇親會與丙ＯＯ見面，並曾在102年4月

間陪同丙ＯＯ至花蓮慈濟醫院開刀治療腰痛疾患，短短一個

月内三次攜帶補品前往花蓮探視丙ＯＯ，即便因工作暫時無

法抽空前往，亦自費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元給當時慈

濟醫院的看護人員許建成代為購買補品給丙ＯＯ食用；此

外，乙ＯＯ平日亦經常致電玉里醫院關切丙ＯＯ近況並與丙

ＯＯ通話，不定期寄送衣物（特別加繡丙ＯＯ姓名以利辨

識）、食品等物品及零用金，請玉里醫院人員轉交給丙Ｏ

Ｏ，或請玉里醫院人員視丙ＯＯ需要為其添購日常用品或營

養品。從而，抗告人所稱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不

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二)抗告人指稱乙ＯＯ以購買保健品為由要求動用丙ＯＯ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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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項，遭社工拒絕後便未再探視丙ＯＯ云云，顯係歪曲事

實。實則，乙ＯＯ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時，曾因夏天天氣

悶熱，擔心丙ＯＯ可能流汗過多而脫水，因此請醫院人員幫

丙ＯＯ購買舒跑等運動飲料讓其飲用，惟醫院護理人員楊怡

慧小姐表示丙ＯＯ身體瘦弱，建議可購買補品讓其補充營

養，乙ＯＯ因此同意並委由醫院人員向書記取款購買營養

品，乙ＯＯ則從未要求社工讓其動用丙ＯＯ之帳戶存款，遑

論有遭拒而未曾再探視丙ＯＯ之情事。

(三)96年初丁ＯＯ過世後，抗告人及乙ＯＯ、丙ＯＯ均為繼承

人，抗告人未與乙ＯＯ商議即逕自從丁ＯＯ住處取走許多文

件資料，其中包括丁ＯＯ所保管之丙ＯＯ身分證、殘障手冊

等證件，擅自決定由伊負責處理繼承事宜，其後並代管丙Ｏ

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玉里醫院可能因此有與抗告人聯

繫、討論丙ＯＯ之照護事宜（例如醫療或照護費用負擔、殘

障手冊換發等問題），依乙ＯＯ印象所及，抗告人多年來探

視丙ＯＯ的次數寥寥可數，更鮮少主動關切丙ＯＯ的狀況。

(四)乙ＯＯ固曾於112年間遭玉山商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查封名

下不動產，然此因乙ＯＯ不知何故從未收到玉山商業銀行的

還款通知，遲至112年間玉山商業銀行始主張尚有10多萬元

債權，逕自聲請強制執行查封乙ＯＯ所繼承丁ＯＯ自有住宅

三分之一應有部分，乙ＯＯ則係接獲抗告人通知方知悉共有

之房產遭查封乙事，乙ＯＯ獲悉此事於去年即與玉山商業銀

行協商清償欠款，並由玉山商業銀行向法院撤回強制執行，

目前乙ＯＯ已無任何欠款問題，抗告人明知乙ＯＯ已償還銀

行欠款，共有之繼承房產已撤銷查封未遭法拍等情，猶主張

乙ＯＯ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務，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

人云云，顯係刻意隱匿事實，惡意污衊乙ＯＯ不適任監護人

乙職，其主張自非可採。

(五)查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除前述繼承房產按繼承比例

取得三分之一持分並登記於其名下外，其餘因繼承所應取得

之現金或存款（至少有245萬元）均遭抗告人取走並主張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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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負責保管，且不讓乙ＯＯ過問前述財產的使用或處分情

形。然玉里醫院獲悉抗告人負責保管丙ＯＯ繼承之財產後，

為維護丙ＯＯ之基本就醫權益，曾於97年6月間請抗告人出

具同意書，聲明日後如丙ＯＯ之醫療及照護費用無法支付

時，將由抗告人全權協助負責支付，然彼時抗告人所出具之

同意書卻稱丁ＯＯ遺留給丙ＯＯ之財產僅30多萬元，顯有蓄

意隱匿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之情事。猶有甚者，乙ＯＯ於

去年委由代書協助出售繼承房產三分之一持分，事後發現上

開持分最後移轉至抗告人名下，乙ＯＯ擔心抗告人可能挪用

丙ＯＯ之財產購買上開持分，曾於112年11月間致電抗告人

詢問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抗告人於電話中亦坦承係

動用丙ＯＯ之財產購得乙ＯＯ之持分，乙ＯＯ指摘抗告人不

該擅自挪用丙ＯＯ之財產，雙方因而發生口角爭執，其後抗

告人便拒絕接聽乙ＯＯ之電話，抗告人之配偶及女兒更來電

要求乙ＯＯ不得再與抗告人聯繫，乙ＯＯ為保障丙ＯＯ之權

益，始向鈞院具狀聲請監護宣告，但因不願家醜外揚，而未

主動提及此事。惟原審裁定選任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後，即令乙ＯＯ委請非訟代理人依法寄發存證信函請求抗告

人說明及提供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與資料，抗告人於11

3年3月26日即已收受前揭存證信函，至今仍置若罔聞，乙Ｏ

Ｏ身為監護人，為維護丙ＯＯ權益，亦已委任律師檢附相關

證據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侵占罪之刑事告訴，案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移轉管轄，刻正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

中。抗告人擅自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卻惡意隱

瞞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金額，甚至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置不

動產持分登記於自己名下，而有重大利益衝突，明顯不適合

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六)綜上，抗告人提起抗告請求鈞院廢棄原監護宣告裁定，抑或

裁定由伊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均顯非妥適，依法應予駁

回。

三、原審以玉里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認丙ＯＯ為意思表示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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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宣告丙Ｏ

Ｏ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參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2年12月2

9日新北社工字第1122592881號函附個案處理報告、維安社

會工作師事務所113年1月16日維安監宣字第113005號函附之

「成年人之監護宣告案件之訪視評估報告」，認乙ＯＯ、關

係人陳志堅有意願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而乙ＯＯ與另一手足即抗告人甲ＯＯ關係疏離等情

狀，選定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陳志堅

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旨，經本院核諸全卷資料，認

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所為論斷亦無違背經驗或論理法

則，原審裁定之結果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抗告駁回之理由：

(一)抗告意旨雖主張乙ＯＯ10餘年來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

提出本件之聲請，且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

聯絡家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乙ＯＯ並不適宜擔任丙

ＯＯ之監護人等情，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玉里醫院，乙ＯＯ

於96年後即為丙ＯＯ在玉里醫院相關醫療決策及活動之主要

聯絡人，且乙ＯＯ於96年2月27日、96年5月8日、96年10月3

日、97年2月13日、97年6月3日、98年1月7日、98年7月7

日、99年1月27日、102年3月27日、112年12月21日均有至玉

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之記錄，而抗告人僅於113年4月22日探視

過丙ＯＯ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6月14日玉醫社

字第1130053438號函暨檢附病患請假、會客登記表、113年7

月9日玉醫社字第1130054078號函各1份在卷可佐，是抗告意

旨前開指摘，並無可採。

(二)又抗告意旨雖認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自不宜擔

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等

情，然抗告人並未舉證或聲請法院調查相關證據以實其說，

況縱乙ＯＯ現仍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惟卷內並無證據可

認乙ＯＯ過往有何不當挪用丙ＯＯ財產情事，是乙ＯＯ與丙

ＯＯ並無債權債務之利害衝突關係，故本院認抗告人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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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本院審酌全卷資料，抗告人前揭抗告意旨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黃夢萱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姿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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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號
抗  告  人  甲ＯＯ  




相  對  人  乙ＯＯ  




代  理  人  陳威智律師
相  對  人  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229號第一審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即原審相對人丙ＯＯ之二姐甲ＯＯ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乙ＯＯ與抗告人均為相對人丙ＯＯ之手足，而丙ＯＯ於民國60餘年起居住於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祥和社區（下稱玉里醫院），乙ＯＯ與抗告人作為社工聯繫之窗口。乙ＯＯ曾於10餘年前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並要求丙ＯＯ之社工准許乙ＯＯ動用丙ＯＯ帳戶内之款項，其理由為為丙ＯＯ購買保健食品，但此舉遭到社工之拒絕，此後再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提出本件之聲請，因此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其次，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經玉山商業銀行對乙ＯＯ提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查封乙ＯＯ所有坐落於○○市○○區○○段000○000○000○地○○○○○號碼○○市○○區○○街0巷0○0號房屋之應有部分，則乙ＯＯ因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務，自不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丙ＯＯ之現任社工係於112年7月後接任處理丙ＯＯ之事宜，並不知悉先前之情況；另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原裁定意旨記載乙ＯＯ長期處理丙ＯＯ之事務並非事實，其進而據之准予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即屬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乙ＯＯ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乙ＯＯ答辯略以：
(一)丙ＯＯ因患有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自65年入住玉里醫院長期安置後，其事務主要是由兄長丁ＯＯ負責聯繫、處理，嗣因丁ＯＯ於96年初因大腸癌病逝，臨終前向乙ＯＯ表示擔心丙ＯＯ無人照顧，乙ＯＯ允諾承擔照顧丙ＯＯ的責任，其後丙ＯＯ的照護事宜便由乙ＯＯ負責處理並與玉里醫院聯繫，因此玉里醫院每年舉辦家屬座談會或分區懇親會，其邀請函都是寄送予乙ＯＯ，多年來乙ＯＯ每年至少一次前往花蓮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印象中係於105年之後始因健康因素無法長途坐車及COVID-19疫情而中斷），以及參加玉里醫院於臺北舉辦之分區懇親會與丙ＯＯ見面，並曾在102年4月間陪同丙ＯＯ至花蓮慈濟醫院開刀治療腰痛疾患，短短一個月内三次攜帶補品前往花蓮探視丙ＯＯ，即便因工作暫時無法抽空前往，亦自費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元給當時慈濟醫院的看護人員許建成代為購買補品給丙ＯＯ食用；此外，乙ＯＯ平日亦經常致電玉里醫院關切丙ＯＯ近況並與丙ＯＯ通話，不定期寄送衣物（特別加繡丙ＯＯ姓名以利辨識）、食品等物品及零用金，請玉里醫院人員轉交給丙ＯＯ，或請玉里醫院人員視丙ＯＯ需要為其添購日常用品或營養品。從而，抗告人所稱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二)抗告人指稱乙ＯＯ以購買保健品為由要求動用丙ＯＯ之帳戶款項，遭社工拒絕後便未再探視丙ＯＯ云云，顯係歪曲事實。實則，乙ＯＯ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時，曾因夏天天氣悶熱，擔心丙ＯＯ可能流汗過多而脫水，因此請醫院人員幫丙ＯＯ購買舒跑等運動飲料讓其飲用，惟醫院護理人員楊怡慧小姐表示丙ＯＯ身體瘦弱，建議可購買補品讓其補充營養，乙ＯＯ因此同意並委由醫院人員向書記取款購買營養品，乙ＯＯ則從未要求社工讓其動用丙ＯＯ之帳戶存款，遑論有遭拒而未曾再探視丙ＯＯ之情事。
(三)96年初丁ＯＯ過世後，抗告人及乙ＯＯ、丙ＯＯ均為繼承人，抗告人未與乙ＯＯ商議即逕自從丁ＯＯ住處取走許多文件資料，其中包括丁ＯＯ所保管之丙ＯＯ身分證、殘障手冊等證件，擅自決定由伊負責處理繼承事宜，其後並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玉里醫院可能因此有與抗告人聯繫、討論丙ＯＯ之照護事宜（例如醫療或照護費用負擔、殘障手冊換發等問題），依乙ＯＯ印象所及，抗告人多年來探視丙ＯＯ的次數寥寥可數，更鮮少主動關切丙ＯＯ的狀況。
(四)乙ＯＯ固曾於112年間遭玉山商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查封名下不動產，然此因乙ＯＯ不知何故從未收到玉山商業銀行的還款通知，遲至112年間玉山商業銀行始主張尚有10多萬元債權，逕自聲請強制執行查封乙ＯＯ所繼承丁ＯＯ自有住宅三分之一應有部分，乙ＯＯ則係接獲抗告人通知方知悉共有之房產遭查封乙事，乙ＯＯ獲悉此事於去年即與玉山商業銀行協商清償欠款，並由玉山商業銀行向法院撤回強制執行，目前乙ＯＯ已無任何欠款問題，抗告人明知乙ＯＯ已償還銀行欠款，共有之繼承房產已撤銷查封未遭法拍等情，猶主張乙ＯＯ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務，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係刻意隱匿事實，惡意污衊乙ＯＯ不適任監護人乙職，其主張自非可採。
(五)查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除前述繼承房產按繼承比例取得三分之一持分並登記於其名下外，其餘因繼承所應取得之現金或存款（至少有245萬元）均遭抗告人取走並主張由伊負責保管，且不讓乙ＯＯ過問前述財產的使用或處分情形。然玉里醫院獲悉抗告人負責保管丙ＯＯ繼承之財產後，為維護丙ＯＯ之基本就醫權益，曾於97年6月間請抗告人出具同意書，聲明日後如丙ＯＯ之醫療及照護費用無法支付時，將由抗告人全權協助負責支付，然彼時抗告人所出具之同意書卻稱丁ＯＯ遺留給丙ＯＯ之財產僅30多萬元，顯有蓄意隱匿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之情事。猶有甚者，乙ＯＯ於去年委由代書協助出售繼承房產三分之一持分，事後發現上開持分最後移轉至抗告人名下，乙ＯＯ擔心抗告人可能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買上開持分，曾於112年11月間致電抗告人詢問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抗告人於電話中亦坦承係動用丙ＯＯ之財產購得乙ＯＯ之持分，乙ＯＯ指摘抗告人不該擅自挪用丙ＯＯ之財產，雙方因而發生口角爭執，其後抗告人便拒絕接聽乙ＯＯ之電話，抗告人之配偶及女兒更來電要求乙ＯＯ不得再與抗告人聯繫，乙ＯＯ為保障丙ＯＯ之權益，始向鈞院具狀聲請監護宣告，但因不願家醜外揚，而未主動提及此事。惟原審裁定選任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後，即令乙ＯＯ委請非訟代理人依法寄發存證信函請求抗告人說明及提供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與資料，抗告人於113年3月26日即已收受前揭存證信函，至今仍置若罔聞，乙ＯＯ身為監護人，為維護丙ＯＯ權益，亦已委任律師檢附相關證據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侵占罪之刑事告訴，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移轉管轄，刻正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中。抗告人擅自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卻惡意隱瞞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金額，甚至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置不動產持分登記於自己名下，而有重大利益衝突，明顯不適合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六)綜上，抗告人提起抗告請求鈞院廢棄原監護宣告裁定，抑或裁定由伊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均顯非妥適，依法應予駁回。
三、原審以玉里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認丙ＯＯ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宣告丙ＯＯ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參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2年12月29日新北社工字第1122592881號函附個案處理報告、維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3年1月16日維安監宣字第113005號函附之「成年人之監護宣告案件之訪視評估報告」，認乙ＯＯ、關係人陳志堅有意願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乙ＯＯ與另一手足即抗告人甲ＯＯ關係疏離等情狀，選定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陳志堅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旨，經本院核諸全卷資料，認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所為論斷亦無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原審裁定之結果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抗告駁回之理由：
(一)抗告意旨雖主張乙ＯＯ10餘年來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提出本件之聲請，且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乙Ｏ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等情，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玉里醫院，乙ＯＯ於96年後即為丙ＯＯ在玉里醫院相關醫療決策及活動之主要聯絡人，且乙ＯＯ於96年2月27日、96年5月8日、96年10月3日、97年2月13日、97年6月3日、98年1月7日、98年7月7日、99年1月27日、102年3月27日、112年12月21日均有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之記錄，而抗告人僅於113年4月22日探視過丙ＯＯ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6月14日玉醫社字第1130053438號函暨檢附病患請假、會客登記表、113年7月9日玉醫社字第1130054078號函各1份在卷可佐，是抗告意旨前開指摘，並無可採。
(二)又抗告意旨雖認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自不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等情，然抗告人並未舉證或聲請法院調查相關證據以實其說，況縱乙ＯＯ現仍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惟卷內並無證據可認乙ＯＯ過往有何不當挪用丙ＯＯ財產情事，是乙ＯＯ與丙ＯＯ並無債權債務之利害衝突關係，故本院認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本院審酌全卷資料，抗告人前揭抗告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黃夢萱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姿穎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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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陳威智律師
相  對  人  丙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
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229號第一審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即原審相對人丙ＯＯ之二姐甲ＯＯ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
    乙ＯＯ與抗告人均為相對人丙ＯＯ之手足，而丙ＯＯ於民國60餘年
    起居住於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祥和社區（下稱玉里醫院），
    乙ＯＯ與抗告人作為社工聯繫之窗口。乙ＯＯ曾於10餘年前至玉
    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並要求丙ＯＯ之社工准許乙ＯＯ動用丙ＯＯ帳戶
    内之款項，其理由為為丙ＯＯ購買保健食品，但此舉遭到社工
    之拒絕，此後再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提出本件之聲請，
    因此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其次，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經玉山商業銀行對
    乙ＯＯ提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查封乙ＯＯ所有坐落於○○市○○區
    ○○段000○000○000○地○○○○○號碼○○市○○區○○街0巷0○0號房屋
    之應有部分，則乙ＯＯ因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務，自不宜擔
    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丙ＯＯ
    之現任社工係於112年7月後接任處理丙ＯＯ之事宜，並不知悉
    先前之情況；另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
    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原裁定意旨記載乙ＯＯ長期處理丙
    ＯＯ之事務並非事實，其進而據之准予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即屬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乙ＯＯ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乙ＯＯ答辯略以：
(一)丙ＯＯ因患有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自65年入住玉里醫院長
    期安置後，其事務主要是由兄長丁ＯＯ負責聯繫、處理，嗣因
    丁ＯＯ於96年初因大腸癌病逝，臨終前向乙ＯＯ表示擔心丙ＯＯ無
    人照顧，乙ＯＯ允諾承擔照顧丙ＯＯ的責任，其後丙ＯＯ的照護事
    宜便由乙ＯＯ負責處理並與玉里醫院聯繫，因此玉里醫院每年
    舉辦家屬座談會或分區懇親會，其邀請函都是寄送予乙ＯＯ，
    多年來乙ＯＯ每年至少一次前往花蓮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印象
    中係於105年之後始因健康因素無法長途坐車及COVID-19疫
    情而中斷），以及參加玉里醫院於臺北舉辦之分區懇親會與
    丙ＯＯ見面，並曾在102年4月間陪同丙ＯＯ至花蓮慈濟醫院開刀
    治療腰痛疾患，短短一個月内三次攜帶補品前往花蓮探視丙
    ＯＯ，即便因工作暫時無法抽空前往，亦自費匯款新臺幣（下
    同）3,000元給當時慈濟醫院的看護人員許建成代為購買補
    品給丙ＯＯ食用；此外，乙ＯＯ平日亦經常致電玉里醫院關切丙
    ＯＯ近況並與丙ＯＯ通話，不定期寄送衣物（特別加繡丙ＯＯ姓名
    以利辨識）、食品等物品及零用金，請玉里醫院人員轉交給
    丙ＯＯ，或請玉里醫院人員視丙ＯＯ需要為其添購日常用品或營
    養品。從而，抗告人所稱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不適宜
    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二)抗告人指稱乙ＯＯ以購買保健品為由要求動用丙ＯＯ之帳戶款項
    ，遭社工拒絕後便未再探視丙ＯＯ云云，顯係歪曲事實。實則
    ，乙ＯＯ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時，曾因夏天天氣悶熱，擔心丙
    ＯＯ可能流汗過多而脫水，因此請醫院人員幫丙ＯＯ購買舒跑等
    運動飲料讓其飲用，惟醫院護理人員楊怡慧小姐表示丙ＯＯ身
    體瘦弱，建議可購買補品讓其補充營養，乙ＯＯ因此同意並委
    由醫院人員向書記取款購買營養品，乙ＯＯ則從未要求社工讓
    其動用丙ＯＯ之帳戶存款，遑論有遭拒而未曾再探視丙ＯＯ之情
    事。
(三)96年初丁ＯＯ過世後，抗告人及乙ＯＯ、丙ＯＯ均為繼承人，抗告
    人未與乙ＯＯ商議即逕自從丁ＯＯ住處取走許多文件資料，其中
    包括丁ＯＯ所保管之丙ＯＯ身分證、殘障手冊等證件，擅自決定
    由伊負責處理繼承事宜，其後並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
    ，玉里醫院可能因此有與抗告人聯繫、討論丙ＯＯ之照護事宜
    （例如醫療或照護費用負擔、殘障手冊換發等問題），依乙
    ＯＯ印象所及，抗告人多年來探視丙ＯＯ的次數寥寥可數，更鮮
    少主動關切丙ＯＯ的狀況。
(四)乙ＯＯ固曾於112年間遭玉山商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查封名下
    不動產，然此因乙ＯＯ不知何故從未收到玉山商業銀行的還款
    通知，遲至112年間玉山商業銀行始主張尚有10多萬元債權
    ，逕自聲請強制執行查封乙ＯＯ所繼承丁ＯＯ自有住宅三分之一
    應有部分，乙ＯＯ則係接獲抗告人通知方知悉共有之房產遭查
    封乙事，乙ＯＯ獲悉此事於去年即與玉山商業銀行協商清償欠
    款，並由玉山商業銀行向法院撤回強制執行，目前乙ＯＯ已無
    任何欠款問題，抗告人明知乙ＯＯ已償還銀行欠款，共有之繼
    承房產已撤銷查封未遭法拍等情，猶主張乙ＯＯ對玉山商業銀
    行負擔債務，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係刻意隱匿
    事實，惡意污衊乙ＯＯ不適任監護人乙職，其主張自非可採。
(五)查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除前述繼承房產按繼承比例取得
    三分之一持分並登記於其名下外，其餘因繼承所應取得之現
    金或存款（至少有245萬元）均遭抗告人取走並主張由伊負
    責保管，且不讓乙ＯＯ過問前述財產的使用或處分情形。然玉
    里醫院獲悉抗告人負責保管丙ＯＯ繼承之財產後，為維護丙ＯＯ
    之基本就醫權益，曾於97年6月間請抗告人出具同意書，聲
    明日後如丙ＯＯ之醫療及照護費用無法支付時，將由抗告人全
    權協助負責支付，然彼時抗告人所出具之同意書卻稱丁ＯＯ遺
    留給丙ＯＯ之財產僅30多萬元，顯有蓄意隱匿伊所保管之丙ＯＯ
    財產之情事。猶有甚者，乙ＯＯ於去年委由代書協助出售繼承
    房產三分之一持分，事後發現上開持分最後移轉至抗告人名
    下，乙ＯＯ擔心抗告人可能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買上開持分，曾
    於112年11月間致電抗告人詢問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
    抗告人於電話中亦坦承係動用丙ＯＯ之財產購得乙ＯＯ之持分，
    乙ＯＯ指摘抗告人不該擅自挪用丙ＯＯ之財產，雙方因而發生口
    角爭執，其後抗告人便拒絕接聽乙ＯＯ之電話，抗告人之配偶
    及女兒更來電要求乙ＯＯ不得再與抗告人聯繫，乙ＯＯ為保障丙
    ＯＯ之權益，始向鈞院具狀聲請監護宣告，但因不願家醜外揚
    ，而未主動提及此事。惟原審裁定選任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
    人後，即令乙ＯＯ委請非訟代理人依法寄發存證信函請求抗告
    人說明及提供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與資料，抗告人於113
    年3月26日即已收受前揭存證信函，至今仍置若罔聞，乙ＯＯ
    身為監護人，為維護丙ＯＯ權益，亦已委任律師檢附相關證據
    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侵占罪之刑事告訴，案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移轉管轄，刻正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中。抗
    告人擅自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卻惡意隱瞞伊代管之
    丙ＯＯ財產金額，甚至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置不動產持分登記於
    自己名下，而有重大利益衝突，明顯不適合擔任丙ＯＯ之監護
    人。
(六)綜上，抗告人提起抗告請求鈞院廢棄原監護宣告裁定，抑或
    裁定由伊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均顯非妥適，依法應予駁回。
三、原審以玉里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認丙ＯＯ為意思表示或受意
    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宣告丙ＯＯ為
    受監護宣告之人；並參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2年12月29日
    新北社工字第1122592881號函附個案處理報告、維安社會工
    作師事務所113年1月16日維安監宣字第113005號函附之「成
    年人之監護宣告案件之訪視評估報告」，認乙ＯＯ、關係人陳
    志堅有意願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
    乙ＯＯ與另一手足即抗告人甲ＯＯ關係疏離等情狀，選定乙ＯＯ擔
    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陳志堅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
    冊之人等旨，經本院核諸全卷資料，認原審認事用法，並無
    不當，所為論斷亦無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原審裁定之結果
    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抗告駁回之理由：
(一)抗告意旨雖主張乙ＯＯ10餘年來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提出
    本件之聲請，且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
    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乙Ｏ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等情，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玉里醫院，乙ＯＯ於96年後即為丙
    ＯＯ在玉里醫院相關醫療決策及活動之主要聯絡人，且乙ＯＯ於
    96年2月27日、96年5月8日、96年10月3日、97年2月13日、9
    7年6月3日、98年1月7日、98年7月7日、99年1月27日、102
    年3月27日、112年12月21日均有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之記錄
    ，而抗告人僅於113年4月22日探視過丙ＯＯ等情，有衛生福利
    部玉里醫院113年6月14日玉醫社字第1130053438號函暨檢附
    病患請假、會客登記表、113年7月9日玉醫社字第113005407
    8號函各1份在卷可佐，是抗告意旨前開指摘，並無可採。
(二)又抗告意旨雖認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自不宜擔任
    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等情，然
    抗告人並未舉證或聲請法院調查相關證據以實其說，況縱乙
    ＯＯ現仍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惟卷內並無證據可認乙ＯＯ過
    往有何不當挪用丙ＯＯ財產情事，是乙ＯＯ與丙ＯＯ並無債權債務
    之利害衝突關係，故本院認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本院審酌全卷資料，抗告人前揭抗告意旨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黃夢萱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姿穎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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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乙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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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監護宣告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本院112年度監宣字第229號第一審所為裁定提起抗告，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即原審相對人丙ＯＯ之二姐甲ＯＯ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乙ＯＯ與抗告人均為相對人丙ＯＯ之手足，而丙ＯＯ於民國60餘年起居住於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祥和社區（下稱玉里醫院），乙ＯＯ與抗告人作為社工聯繫之窗口。乙ＯＯ曾於10餘年前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並要求丙ＯＯ之社工准許乙ＯＯ動用丙ＯＯ帳戶内之款項，其理由為為丙ＯＯ購買保健食品，但此舉遭到社工之拒絕，此後再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提出本件之聲請，因此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其次，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經玉山商業銀行對乙ＯＯ提出強制執行之聲請，並查封乙ＯＯ所有坐落於○○市○○區○○段000○000○000○地○○○○○號碼○○市○○區○○街0巷0○0號房屋之應有部分，則乙ＯＯ因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務，自不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丙ＯＯ之現任社工係於112年7月後接任處理丙ＯＯ之事宜，並不知悉先前之情況；另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原裁定意旨記載乙ＯＯ長期處理丙ＯＯ之事務並非事實，其進而據之准予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即屬違誤。爰請求廢棄原裁定，駁回乙ＯＯ之聲請等語。
二、相對人乙ＯＯ答辯略以：
(一)丙ＯＯ因患有思覺失調症等精神疾病，自65年入住玉里醫院長期安置後，其事務主要是由兄長丁ＯＯ負責聯繫、處理，嗣因丁ＯＯ於96年初因大腸癌病逝，臨終前向乙ＯＯ表示擔心丙ＯＯ無人照顧，乙ＯＯ允諾承擔照顧丙ＯＯ的責任，其後丙ＯＯ的照護事宜便由乙ＯＯ負責處理並與玉里醫院聯繫，因此玉里醫院每年舉辦家屬座談會或分區懇親會，其邀請函都是寄送予乙ＯＯ，多年來乙ＯＯ每年至少一次前往花蓮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印象中係於105年之後始因健康因素無法長途坐車及COVID-19疫情而中斷），以及參加玉里醫院於臺北舉辦之分區懇親會與丙ＯＯ見面，並曾在102年4月間陪同丙ＯＯ至花蓮慈濟醫院開刀治療腰痛疾患，短短一個月内三次攜帶補品前往花蓮探視丙ＯＯ，即便因工作暫時無法抽空前往，亦自費匯款新臺幣（下同）3,000元給當時慈濟醫院的看護人員許建成代為購買補品給丙ＯＯ食用；此外，乙ＯＯ平日亦經常致電玉里醫院關切丙ＯＯ近況並與丙ＯＯ通話，不定期寄送衣物（特別加繡丙ＯＯ姓名以利辨識）、食品等物品及零用金，請玉里醫院人員轉交給丙ＯＯ，或請玉里醫院人員視丙ＯＯ需要為其添購日常用品或營養品。從而，抗告人所稱乙ＯＯ與丙ＯＯ互動十分生疏，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與事實不符。
(二)抗告人指稱乙ＯＯ以購買保健品為由要求動用丙ＯＯ之帳戶款項，遭社工拒絕後便未再探視丙ＯＯ云云，顯係歪曲事實。實則，乙ＯＯ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時，曾因夏天天氣悶熱，擔心丙ＯＯ可能流汗過多而脫水，因此請醫院人員幫丙ＯＯ購買舒跑等運動飲料讓其飲用，惟醫院護理人員楊怡慧小姐表示丙ＯＯ身體瘦弱，建議可購買補品讓其補充營養，乙ＯＯ因此同意並委由醫院人員向書記取款購買營養品，乙ＯＯ則從未要求社工讓其動用丙ＯＯ之帳戶存款，遑論有遭拒而未曾再探視丙ＯＯ之情事。
(三)96年初丁ＯＯ過世後，抗告人及乙ＯＯ、丙ＯＯ均為繼承人，抗告人未與乙ＯＯ商議即逕自從丁ＯＯ住處取走許多文件資料，其中包括丁ＯＯ所保管之丙ＯＯ身分證、殘障手冊等證件，擅自決定由伊負責處理繼承事宜，其後並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玉里醫院可能因此有與抗告人聯繫、討論丙ＯＯ之照護事宜（例如醫療或照護費用負擔、殘障手冊換發等問題），依乙ＯＯ印象所及，抗告人多年來探視丙ＯＯ的次數寥寥可數，更鮮少主動關切丙ＯＯ的狀況。
(四)乙ＯＯ固曾於112年間遭玉山商業銀行聲請強制執行查封名下不動產，然此因乙ＯＯ不知何故從未收到玉山商業銀行的還款通知，遲至112年間玉山商業銀行始主張尚有10多萬元債權，逕自聲請強制執行查封乙ＯＯ所繼承丁ＯＯ自有住宅三分之一應有部分，乙ＯＯ則係接獲抗告人通知方知悉共有之房產遭查封乙事，乙ＯＯ獲悉此事於去年即與玉山商業銀行協商清償欠款，並由玉山商業銀行向法院撤回強制執行，目前乙ＯＯ已無任何欠款問題，抗告人明知乙ＯＯ已償還銀行欠款，共有之繼承房產已撤銷查封未遭法拍等情，猶主張乙ＯＯ對玉山商業銀行負擔債務，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云云，顯係刻意隱匿事實，惡意污衊乙ＯＯ不適任監護人乙職，其主張自非可採。
(五)查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除前述繼承房產按繼承比例取得三分之一持分並登記於其名下外，其餘因繼承所應取得之現金或存款（至少有245萬元）均遭抗告人取走並主張由伊負責保管，且不讓乙ＯＯ過問前述財產的使用或處分情形。然玉里醫院獲悉抗告人負責保管丙ＯＯ繼承之財產後，為維護丙ＯＯ之基本就醫權益，曾於97年6月間請抗告人出具同意書，聲明日後如丙ＯＯ之醫療及照護費用無法支付時，將由抗告人全權協助負責支付，然彼時抗告人所出具之同意書卻稱丁ＯＯ遺留給丙ＯＯ之財產僅30多萬元，顯有蓄意隱匿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之情事。猶有甚者，乙ＯＯ於去年委由代書協助出售繼承房產三分之一持分，事後發現上開持分最後移轉至抗告人名下，乙ＯＯ擔心抗告人可能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買上開持分，曾於112年11月間致電抗告人詢問伊所保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抗告人於電話中亦坦承係動用丙ＯＯ之財產購得乙ＯＯ之持分，乙ＯＯ指摘抗告人不該擅自挪用丙ＯＯ之財產，雙方因而發生口角爭執，其後抗告人便拒絕接聽乙ＯＯ之電話，抗告人之配偶及女兒更來電要求乙ＯＯ不得再與抗告人聯繫，乙ＯＯ為保障丙ＯＯ之權益，始向鈞院具狀聲請監護宣告，但因不願家醜外揚，而未主動提及此事。惟原審裁定選任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後，即令乙ＯＯ委請非訟代理人依法寄發存證信函請求抗告人說明及提供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狀況與資料，抗告人於113年3月26日即已收受前揭存證信函，至今仍置若罔聞，乙ＯＯ身為監護人，為維護丙ＯＯ權益，亦已委任律師檢附相關證據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出侵占罪之刑事告訴，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移轉管轄，刻正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偵辦中。抗告人擅自代管丙ＯＯ所繼承之丁ＯＯ遺產，卻惡意隱瞞伊代管之丙ＯＯ財產金額，甚至挪用丙ＯＯ之財產購置不動產持分登記於自己名下，而有重大利益衝突，明顯不適合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
(六)綜上，抗告人提起抗告請求鈞院廢棄原監護宣告裁定，抑或裁定由伊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均顯非妥適，依法應予駁回。
三、原審以玉里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認丙ＯＯ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完全不能，宣告丙ＯＯ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參酌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2年12月29日新北社工字第1122592881號函附個案處理報告、維安社會工作師事務所113年1月16日維安監宣字第113005號函附之「成年人之監護宣告案件之訪視評估報告」，認乙ＯＯ、關係人陳志堅有意願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及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而乙ＯＯ與另一手足即抗告人甲ＯＯ關係疏離等情狀，選定乙ＯＯ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並指定關係人陳志堅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旨，經本院核諸全卷資料，認原審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所為論斷亦無違背經驗或論理法則，原審裁定之結果尚無不合，應予維持。　　
四、抗告駁回之理由：
(一)抗告意旨雖主張乙ＯＯ10餘年來未曾前往探視丙ＯＯ，直至提出本件之聲請，且乙ＯＯ係於112年12月自行向玉里醫院聯絡家屬由抗告人變更為乙ＯＯ，故乙ＯＯ並不適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等情，然經本院依職權函詢玉里醫院，乙ＯＯ於96年後即為丙ＯＯ在玉里醫院相關醫療決策及活動之主要聯絡人，且乙ＯＯ於96年2月27日、96年5月8日、96年10月3日、97年2月13日、97年6月3日、98年1月7日、98年7月7日、99年1月27日、102年3月27日、112年12月21日均有至玉里醫院探視丙ＯＯ之記錄，而抗告人僅於113年4月22日探視過丙ＯＯ等情，有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113年6月14日玉醫社字第1130053438號函暨檢附病患請假、會客登記表、113年7月9日玉醫社字第1130054078號函各1份在卷可佐，是抗告意旨前開指摘，並無可採。
(二)又抗告意旨雖認乙ＯＯ因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自不宜擔任丙ＯＯ之監護人，而為丙ＯＯ處理一切債權債務之事務等情，然抗告人並未舉證或聲請法院調查相關證據以實其說，況縱乙ＯＯ現仍積欠玉山商業銀行債務，惟卷內並無證據可認乙ＯＯ過往有何不當挪用丙ＯＯ財產情事，是乙ＯＯ與丙ＯＯ並無債權債務之利害衝突關係，故本院認抗告人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五、綜上，本院審酌全卷資料，抗告人前揭抗告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  蕭胤瑮
　　　　　　　　　　　　　　　　　　　法　官　黃夢萱
　　　　　　　　　　　　　　　　　　　法　官　邱佳玄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呂姿穎


